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俞龙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８９

，

０５４

，

０６６．１５ ４７５

，

８１２

，

５５０．０５ 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３２

，

８３５

，

４８１．６５ ４１２

，

４９５

，

３３０．４０ ４．９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３

，

８６７

，

３５５．４６ １６．３９％ ２０２

，

４７２

，

６６５．６２ １２．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

，

８００

，

１４５．０７ －０．４％ ２７

，

３００

，

５７１．２５ 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

，

６６７

，

９６３．３０ ０．８８％ ２５

，

６６２

，

２９７．２６ ５．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０

，

５３３

，

６５５．３６ ３３．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４．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４．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８％ －０．１２％ ６．４４％ －０．１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

，

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０９

，

８１８．８３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８９

，

１０７．１８

合计

１

，

６３８

，

２７３．９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

，

５１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俞龙生 境内自然人

２７％ ３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７５％ ２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俞赟 境内自然人

７．５％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俞静之 境内自然人

７．５％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谭骆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５１９

，

３６５ ０

罗妙冬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４９１

，

７７３ ０

孙林建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４９０

，

０００ ０

刘裕兴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４６６

，

９００ ０

徐丹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北京南庭祥科

贸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３８２

，

６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谭骆平

５１９

，

３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９

，

３６５

罗妙冬

４９１

，

７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１

，

７７３

孙林建

４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０

，

０００

刘裕兴

４６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６

，

９００

徐丹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南庭祥科贸有限公司

３８２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２

，

６００

张伟全

２９８

，

０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８

，

０５１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厦门信

托聚富银河新型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９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３

，

５００

张玉青

２７９

，

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９

，

３５２

胡学军

２７３

，

９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３

，

９５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俞龙生和郑玉英为夫妻关系

，

俞赟是其长女

，

俞静之是其次女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前十大股东谭骆平通过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６１

，

８００

股

，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４５７

，

５６５

股

，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５１９

，

３６５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３９．６５％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使用资金所致。

２

）应收票据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８７．０７％

，主要系销售收款中采用应收票据比例增加所致。

３

）在建工程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１８６．３３％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所致。

４

）无形资产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５７．６６％

，主要系公司购置新厂区土地所致。

５

）应付账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３８．７２％

，主要系原材料现款采购比例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俞龙生

家庭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

三十六个月

按承诺履行

，

未有违反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１０％

至

１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３

，

０９５

至

３

，

７８３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３

，

４３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销售增长

，

但费用增长以及非经常性损益减少

，

预计本

年净利润与上年基本持平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俞龙生

2013年 10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884� �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36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25

日

09:30

。

会议地点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

号杉杉商务大厦

8

层会议室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３

，

５３７

，

０９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２．５０％

(

三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公司董事长庄巍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

3

人

,

董事陈光华先生、任伟泉先生和杜辉玉女士

,

独立董事陈全世先生、郑孟状先生和戴继雄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2

人

,

监事沈侣研先生、宫毅先

生和华丽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

董事会秘书钱程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

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湖南杉杉新

材 料有 限 公 司 提 供 担 保 额 度 新 增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１３３

，

５３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富银融资租

赁

（

深圳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新

增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１３３

，

５３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关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杉杉富银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１３３

，

５３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上述新增担保额度共计人民币

45,000

万元

,

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

有效期内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

担保的额度范围内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曹程钢律师、谢嘉芸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

报备文件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84� �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3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案件所处的诉讼

(

仲裁

)

阶段

:

受理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仲裁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

:38,483,946.80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

鉴于本次仲裁处受理阶段

,

对公司影响尚取决于仲裁结果及其执行情况。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杉杉创投”

)

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

交仲裁申请

,

并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收到仲裁受理通知书。

本次仲裁机构名称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以下简称“仲裁委”

)

仲裁地点

:

北京

仲裁申请人

:

杉杉创投

仲裁被申请人

:

林水英

林凡 林开觉 林强

莆田市华林蔬菜基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莆田华林”

)

二、仲裁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

一

)

案件事实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杉杉创投于

2010

年

3

月投资莆田华林

PE

项目人民币

3,500

万元

,

后因莆田华林

2010

和

2011

财年实

际净利润未达到《投资框架协议书》约定净利润增长指标

,

且其实际控制人表示放弃原有资本市场上市计划

,

触发双方约定的回

购条件。 经协商

,

杉杉创投与林水英、林凡及莆田华林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签署《股权转让及付款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 协议

约定

,

由杉杉创投将其在莆田华林

6.6038%

的股权转让予林水英、林凡

;

林水英、林凡应当分

4

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43,

503,900

元

;

若有任何一期转让款未能按时支付的

,

则视为该协议项下所有付款额已经到期

,

杉杉创投有权要求其立即支付协议项

下的全部款项并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等。 为确保上述协议义务的履行

,

杉杉创投与林开觉、林强另行签署了一份《保证合同》

(

以下

简称“合同”

),

合同约定

,

由林开觉、林强对于林水英、林凡上述协议义务之履行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

截止

2013

年

5

月

23

日

,

林水英、林凡支付了协议所约定的第

1

期、第

2

期股权转让款共计

600

万元

,

但未按约定支付第

3

期及第

4

期回购价款。 虽经杉杉创投多次催告

,

但均未果。 根据《股权转让及付款协议》、《保证合同》的约定

,

双方争议应提交仲裁委处理。

(

二

)

仲裁请求内容

1

、请求裁令林水英、林凡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

37,503,900

元并支付

2013

年

5

月

1

日之后按照协议约定日万分之

六计算的违约金

(

其中

,

暂计至

2013

年

5

月

20

日共计

20

天的违约金为人民币

450,046.8

元

,

今后发生的违约金按实计至全部款

项付清之日

);

2

、请求裁令林水英、林凡支付杉杉创投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

50

万元以及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差旅费

3

万元

;

3

、请求裁令林开觉、林强、莆田华林对于上述各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本案仲裁费用由林水英、林凡、林开觉、林强、莆田华林承担。

上述各项共计人民币

38,483,946.80

元。

(

三

)

仲裁请求理由

杉杉创投认为

,

根据协议约定

,

林水英、林凡应按期支付上述转让款

,

林水英、林凡的逾期支付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行为

,

理应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而林开觉、林强等作为担保人

,

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鉴于此

,

为维护杉杉创投的合法权益

,

杉杉创投根据协议、合同所约定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申请仲裁。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

(2013

年

1-9

月

)

利润无影响

,

对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取决于仲裁结果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将根据仲裁的

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报备文件

(

一

)

仲裁申请书

(

二

)

仲裁受理通知书

(

三

)

《股权转让及付款协议》

(

四

)

《保证合同》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柴国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云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浩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２０

，

６６５

，

２４０．１８ ５６２

，

２７４

，

９１１．５３ １０．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０２

，

３０１

，

６３０．４５ ４１８

，

９５４

，

０８１．４６ －３．９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８

，

４０７

，

９９０．６１ －１５．９２％ ２９８

，

１５７

，

７２７．１４ ０．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６５９

，

５１２．５１ －４９．２７％ １０

，

９８８

，

１５０．３９ 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

，

６４８

，

８５４．１２ －６０．３９％ ５

，

３０７

，

３７１．３０ －２７．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７

，

５０８

，

２２４．２４ －１２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４４ －４９．４７％ ０．０５９６ ４．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４４ －４９．４７％ ０．０５９６ ４．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６２％ －０．６７％ ２．５９％ ０．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１４６

，

３７４．５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

，

３１４

，

９８８．８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３

，

５２０

，

０７９．２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０

，

６１４．４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

，

９５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

，

３２８

，

５７８．８７

合计

５

，

６８０

，

７７９．０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４

，

３３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柴国生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１５％ ７７

，

６７２

，

８１２ ５８

，

２５４

，

６０９

质押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毅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７％ ５

，

２９２

，

８２３ ３

，

９６９

，

６１７

冼树忠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６％ ５

，

２７２

，

０６０ ３

，

９５４

，

０４５

黄云龙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 ３

，

１４４

，

６８８ ２

，

３５８

，

５１６

付如玉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 ２

，

０１３

，

９９９

华夏银行

－

华商

大盘量化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７１％ １

，

３１３

，

９９７

何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４８８

，

３００

高江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４４６

，

８００

毛灵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４４２

，

６１０

戴锐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３００

，

２４６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柴国生

１９

，

４１８

，

２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４１８

，

２０３

付如玉

２

，

０１３

，

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１３

，

９９９

王毅

１

，

３２３

，

２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２３

，

２０６

冼树忠

１

，

３１８

，

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１８

，

０１５

华夏银行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１３

，

９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１３

，

９９７

黄云龙

７８６

，

１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６

，

１７２

何艳

４８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８

，

３００

高江波

４４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６

，

８００

毛灵萍

４４２

，

６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２

，

６１０

戴锐文

３００

，

２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

，

２４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

股东王毅为柴国生的妹夫

，

存在关联关系

。

除上述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股东中

，

股东付如玉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０１３

，

９９９

股

，

其中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２

，

０１３

，

９９８

股

；

股东毛灵萍持有公司股份

４４２

，

６１０

股

，

其中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４４２

，

６１０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３５

，

９８５

，

７１９．２４

元，增加比例为

１９３．８０％

，主要系本期向银行的借款增加所致。

２

、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３

，

２１６

，

２４６．５５

元，增加比例为

２４５．０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且未到

期所致。

３

、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２９

，

６８８

，

６７８．４０

元，增加比例为

２００．４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材料、相关配件及外购产

品的款项较多。

４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减少

２

，

６６０

，

９１２．２２

元，减少比例为

３１．５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将期初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

进行抵扣以及抵减多缴的所得税所致。

５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期初减少

１４５

，

４６０．６１

元，减少比例为

３８．８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长期待摊费用正常摊销减少所

致。

６

、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２５

，

７３５

，

１１５．６４

元，增加比例为

５０．６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材料款延时支付所致。

７

、预收账项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３

，

３２６

，

５４８．６３

元，增加比例为

３６．６１％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８

、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增加

３

，

１３４

，

１４２．７１

元，增加比例为

４７．７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期末应交的增值税费增加所致。

９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

，

８６１

，

０７９．４５

元，增加比例为

８０３．２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银行借款增加，导致利息

支出的增加所致。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９３

，

８５５．１４

元，增加比例为

９２．８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１１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

，

０６１

，

９６１．３４

元，增加比例为

６６８．３８％

，主要原因是本期以参股合伙企业形式投资地

产基金（上海歌斐鸿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配现金红利所致。

１２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

，

０３３．１９

元，增加比例为

３７．８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对比上期相关业务支出的增加

所致。

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

，

６１８

，

８１３．６６

元，减少比例

１２９．９０％

，主要原因是采购材料及相关

配件产品对应付款增加所致。

１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９

，

１３４

，

４０１．５９

元，增加比例

１３７．９８％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回参

股合伙企业形式投资地产基金（上海歌斐鸿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投资款所致。

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７

，

６４７

，

４５３．７８

元，增加比例

１８１．２１％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持有

５％

以上

股份的主要股

东以及作为股

东的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持有

５％

以上

股份的主要股

东以及作为股

东的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就避免同

业竞争做出了

承诺

（

详见本

公司招股说明

书

“

第七章 同

业竞争与关联

交易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广东雪莱特光

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根据

《

公

司法

》

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足额提

取法定公积

金

、

任意公积

金以后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

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

十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在履行

广东雪莱特光

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

％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１

，

５１６．６１

至

１

，

９７１．５９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１

，

５１６．６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收入将在第四季度有稳步的增长

。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3-03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该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邮件和书面形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国生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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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该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云龙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10月 25日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轩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朱国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黄明月

公司负责人张轩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国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明月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２

，

０９７

，

８９５

，

０４６．６５ １０

，

９０６

，

８４８

，

４７６．２４ １０．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５

，

７３９

，

３２４

，

８５５．２６ ４

，

４１７

，

０８６

，

７３８．５４ ２９．９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９８

，

８４２

，

３３９．２９ １

，

０３７

，

３０２

，

３５１．０３ ５４．１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２

，

０１３

，

７０２

，

３３４．６５ １７

，

８９０

，

８１６

，

６０２．１９ ２３．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４９

，

９２７

，

８７４．７２ ３３５

，

５８７

，

１６４．３４ ６３．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８２

，

２５８

，

２１２．９８ ３０９

，

８８１

，

７４５．４８ ５５．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００ ８．０５

增加

３．９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２２ ６３．６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２２ ６３．６４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５

，

７５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张轩松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６９ ４０１

，

６５７

，

２９４ ３９０

，

６５７

，

２９４

质押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轩宁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３７ ２４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２２８

，

２２１

，

０８０

质押

９４

，

６２５

，

０００

民生超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０．５９ １７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国有法人

４．００ ６５

，

０５２

，

４００

叶兴针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１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１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谢香镇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１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中国工 商银行

－

博时 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３５ ２１

，

９９９

，

７６８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境外法人

１．２６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国有法人

１．２３ ２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民生超市有限公司

１７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６５

，

０５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０５２

，

４００

叶兴针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郑文宝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谢香镇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６４４

，

２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９９９

，

７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９９９

，

７６８

张轩宁

２１

，

７７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７７８

，

０００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２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５６５

，

１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５６５

，

１６４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序号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１

货币资金

２１０

，

８９７．１８ １３９

，

８６０．１２ ５０．７９

主要系 定向增 发股 票 收 到 投 资 款 所

致

。

２

应收利息

－ ３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

，

利息

收入减少所致

。

３

在建工程

７３

，

５４８．８２ ４８

，

１５８．６０ ５２．７２

主要系永辉城市生活广场以及重庆永

辉物流配送中心在建工程投入增加

，

以及永辉信息化升级项目所致

。

４

应付利息

１１６．１３ ４

，

０６３．４１ －９７．１４

主要系归还短期融资券减少应支付的

利息所致

。

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５

，

２００．００ ８

，

９００．００ －４１．５７

主要系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

致

。

６

其他流动负债

－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归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所致

。

７

长期借款

３

，

０５０．００ － －

主要系重庆永辉城市生活广场工程投

入增加借款所致

。

８

股本

１６２

，

７２１．７８ ７６

，

７９０．００ １１１．９０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

公司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增加注册资本

７６

，

７９０

万股

转 增 基 准 日 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定 向增 发股份

９１

，

４１７

，

８２０

股所致

。

９

财务费用

６

，

７３５．１０ １１

，

９４７．３９ －４３．６３

主要系归还短期融资券减少利息支出

所致

。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６２０．３７ ４５９．２８ ２５２．８０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

１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１０８．０１ －８５６．８９ －１１２．６１

购买的人人乐股票公允价值发生变动

所致

。

１２

投资收益

－ １

，

３４８．０３ －１００．００

公司本期未发生投资行为

。

１３

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３２８．９５ ６

，

７７９．７４ １１１．３５

主要系政府补助收入及赔款收入增加

所致

。

１４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

，

３５０．３３ ５

，

９０６．９１ １４２．９４

主要系政府补贴收入等增加所致

。

１５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１０５．１６ １

，

４２８．２７ －９２．６４

公司无对外出售或者收购子公司的投

资收益

。

１６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

，

７０８．５５ ６６

，

１９８．００ －８３．８２

主要系定期存款减少利息收入导致

。

１７

处 置 固 定 资 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 ５７．７１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入尚未实现

，

未有现金流入

。

１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３

，

３９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投资事项

。

１９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 ３

，

０５５．４４ －１００．００

公司未发生收购子公司的投资行为

。

２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未发生其他筹资行为

。

２１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

，

７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未支付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２２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２５３

，

４００．００ １６１

，

９００．００ ５６．５２

主要系偿还短期融资债券

、

流动资金

贷款等所致

。

２３

分配股利

、

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３２

，

４９１．４６ １９

，

８４６．０８ ６３．７２

２０１２

年度分 配的现 金股 利 多 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开店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在

７

个省新开店

１０

家门店项目，具体如下：

开店项目 地址 开店时间 租赁期限

（

年

）

总面积

（

㎡

）

佛山季华店 广东省佛山市

２０１３－８－２３ ２０

年

７７１９

沁阳怀府路店 河南省沁阳市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２０

年

１０３５７

哈西万达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２０１３－９－１３ １５

年

１４８４５

吉林大路店 吉林省长春市

２０１３－９－２６ １８

年

１５９６０

宽城万达店 吉林省长春市

２０１３－８－１６ １５

年

１４５２８

华府景城店 江苏省盐城市

２０１３－９－４ １５

年

７０００

国色天乡店 四川省成都市

２０１３－８－２９ ２０

年

９２９５

金山广场店 重庆市璧山县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２０

年

７０００

腾龙大道店 重庆市南岸区

２０１３－９－１２ １７

年

１０８３８

万州万达店 重庆市万州区

２０１３－７－５ １５

年

８６６３

注：截止本季度末，公司已开业门店

２６９

家。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签约项目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在

１０

个省新签约

１７

家，具体如下：

签约项目 地址 签约时间 物业交付时间

租 赁 期

限

总面积

（

㎡

）

沈阳金道万丽广场 沈阳市浑南新区

２０１３－８－２６ 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

年

１１５８６

华冶新天地 安徽省合肥市

２０１３－９－１２ ２０１７－９－３０ ２０

年

１６６００

奥体阳光花园 福建省福州市

２０１３－９－１３ ２０１５－１２－１ ２０

年

６０５０

裕德源广场 福建省南靖县

２０１３－９－５ ２０１４－１－３０ ２０

年

６７５０

都匀普罗旺斯 贵州省都匀市

２０１３－９－７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

年

１４２６２

裕华广场 河南省郑州市

２０１３－９－１６ ２０１６－４－３０ ２０

年

１０７５０

力旺塞歌维亚 吉林省长春市

２０１３－９－２７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２０

年

８２７０

南京江宁万达广场 江苏省南京市

２０１３－７－２９ ２０１３－９－１ １５

年

１３９７７

长安商贸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２０１６－６－３０ １８

年

１０９１１

阳光天地购物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

２０１３－９－１２ ２０１５－８－１ ２０

年

１０４４０

成都仁和春天迎宾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

２０１３－９－３ ２０１６－１０－３１ ２０

年

９７３９

时代豪廷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

２０１３－８－２３ ２０１６－６－３０ ２０

年

１４２０５

天府欧城 四川省成都市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２０１５－３－１８ ２０

年

１６４６３

杭州东站国际 浙江省杭州市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２０

年

１４８００

宁波金源世纪购物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

２０１３－７－２３ ２０１３－８－１ １５

年

１２５１２

注：截止本季度末，公司已签约未开店项目合

１２８

家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股 份 限

售

上 市

承诺

公司发 起

人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

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

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

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避 免 同

业竞争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

承诺其拥有权 益的附 属公 司及

参股公司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

，

同时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

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

与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 成竞 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如未

遵守上述承诺

，

实际控制人将向

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规 范 和

减 少 关

联交易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

在公司上市以后

，

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承诺严格

按照

《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

法律

、

法规

、

行政规章

、

规范性文

件与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以

及公司章程

，

行使股东和董事权

利

，

履行股东和董事的义务

，

在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对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关联企业与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

表决的义务

。

在公司上市后

，

实际控制人

将尽量减少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关联企业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

，

并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尽快采

取适当措施消 除与公 司之 间发

生关联交易

。

如果届时发生确有

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实

际控制人保证 实际控 制人 及其

控制的关 联企 业承诺 将遵循 市

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公平交易

，

严格履行法律和公司章程设定的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

并依法及

时信息披露义务

，

绝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 公司 及其非 关联股 东

合法权益

。

如果实际控制人违反本函所

作承诺及保证

，

将依法承担违约

责任

，

并对由此造成公司及其其

他非关联 股东 的损失 承担连 带

赔偿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关 于 瑕

疵 物 业

的承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

承诺就公司

（

含其控股子公司

，

下

同

）

上市前承租的房产

，

如由于

出租物业产权瑕疵问题而导致公

司不能按照相应租赁合同之约定

继续租赁该等房产或导致公司遭

受任何处罚

、

承担任何赔偿

，

则

实际控制人应共同向公司补偿公

司所实际遭受的相应经济损失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关 于 为

公 司 员

工 缴 存

住 房 公

积 金 的

承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

承诺将促使公司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起全面执行法律

、

法规及规章所

规定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

为全体

在册员工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

，

缴存住房公积金

。

若相关主管部

门要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其

员工补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之前的依

法应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

或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被任何一方追偿

该等住房公积金

，

实际控制人将

共同无条件以 现金全 额支 付该

部分需补 缴或 被追偿 的住房 公

积金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保

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有 关 筹

资 及 清

退 的 承

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

公司前身福州永辉超市有限

公司

（

下称

“

福州永辉

”）

的资金提

供方范围仅限于福州永辉内部职

工及少量亲属

，

所筹资金全部投

入福州永辉用于生产经营

，

筹资

与清退行 为符 合当事 方各自 的

意愿

，

在整个筹资和清退过程中

未发生过任何纠纷

，

未造成不良

影响

，

且目前已全部清理完毕

。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

轩宁确认从福州永辉成立至今其

持有的股权真实有效

，

不存在任

何代持情况

，

亦不存在任何抵押

、

质押情况

。

若任何方以任何理由就上述

筹资事宜向公司提出任何主张

、

索赔或要求

，

并且致使公司产生

损失的

，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

轩宁全额向公司赔偿该等损失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有 关 商

业 汇 票

的承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

保证促使公司 完善公 司财 务管

理制度

，

确保公司今后不再发生

开具或接受无真实商业交易背景

的承兑汇票情况

。

实际控制人承

诺若因

２００７

年资金及票据往来

致使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或受到任

何处罚

，

因此给公司造成任何损

失的

，

实际控制人将共同无条件

以现金全额赔偿该等损失

，

并承

担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第 一

、

二

大 股 东

增

、

减持

权 益

变 动

承诺

上市公 司

主要发起

人股东 张

轩松及民

生超市 有

限公司

�����

张 轩 松 先 生 和 民 生 超 市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别增持和

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民生超市说明

，

在本通知函

发出后至永辉超市

２０１２

年年报

公告之日前

，

该公司将不减持永

辉超市股票

。

张轩松先生本次增持的股份

为非限售流通股份

，

张轩松先生

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之前不减持

、

不转让

；

后

续尚无继续增持的计划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现 金 分

红

现 金

分红

上市公 司

永辉超市

股份有 限

公司

������

１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

、

股票方式 或者 现金与 股票相 结

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２

、

公司在盈利

、

现金流能满

足正常经 营和 长期发 展的前 提

下

，

应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

３

、

在满足股利分配条件的前

提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向股东

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

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

司盈利情况及 资金需 求状 况提

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４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 可分配 利润 的百分 之三

十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关 于 为

公 司 员

工 缴 存

社 会 保

险 费 的

承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轩松

、

张轩宁

承诺将督促股 份公司 及其 控股

子公司全面执行法律

、

法规及规

章所规定的社会保险

，

为全体员

工建立社会保险账户

，

依法缴存

社会保险费

，

并逐步解决部分员

工不愿参保的问题

，

最终达到为

全体员工建立社会保险账户

，

依

法缴存社会保险费

。

另外若相关

主管部门认定股份公司存在欠缴

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而要求股份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其员工补缴

社会保险费

，

或股份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被任 何一方 追偿 该等

社会保险费

，

或股份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因此被相关主管部门处

以罚款

，

承诺人将共同无条件以

现金全额支付 该部分 需补 缴或

被追偿的 社会 保险费 或相关 罚

款

，

保证股份公司不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关 于 一

致 行 动

人 延 长

所 持 公

司 股 份

锁 定 期

的承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实 际

控制人张

轩 松

、

张

轩宁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或

“

永辉超市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分别接到 本公

司 一 致 行 动 人

———

张 轩 松 先 生

（

持有本公司

４０１

，

６５７

，

２９４

股 股

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４．６８％

）

和

张轩宁先生

（

持有本公 司

２４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

本

１５．３６％

）

的承诺函

：

张轩松 先生 持 有 永 辉 超 市

４０１

，

６５７

，

２９４

股股份

，

其中发起

人 限 售 股

３１９

，

５０９

，

５００

股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解禁

；

流通股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此前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不减持

；

定向增

发取得的股份

７１

，

１４７

，

７９４

股

，

限

售期为上述增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

张轩松先生承诺

：

此次定向

增发股份上 市之日 起六个 月内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前

），

本人将

不减持所持有的永辉超市发起人

股及流通股股份

（

上述股份合计

３３０

，

５０９

，

５００

股

）。

张轩宁 先生 持 有 永 辉 超 市

２４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股股份

，

其中发起

人 限 售 股

２２８

，

２２１

，

０８０

股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解禁

；

流通股

２１

，

７７８

，

０００

股

，

此前 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不减持

。

张轩宁先生承诺

：

此次定向

增发股份上 市之日 起六个 月内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前

），

本人将

不减持所持有的永辉超市发起人

股及流通股股份

（

上述股份合计

２４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发 行

结 果 暨

股 本 变

动 的 承

诺

上 市

承诺

张 轩 松

、

上海市 糖

业 烟 酒

（

集团

）

有

限 公 司

（

简称

“

上

海 糖

酒

”）、

朗

源股份有

限 公 司

（

简称

“

朗

源股份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

记托管手续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张轩松

、

上

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

简称

“

上海糖酒

”）、

朗源股份有

限公司

（

简称

“

朗源股份

”）

认购的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预计上

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

正 在 履

行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轩松

2013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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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电话、邮件形式传达给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

开。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９

人。其中，由于工作原因副董事长沈敬武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 会议由张轩松先生主持，监事会主席林振铭先生、副总裁谢香镇先生、副总裁陈建文先生、副总裁翁海辉先生、财务总监朱

国林先生、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关于设立上海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贰仟万元人民币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报

告从重大事项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等方面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季度的经营运行情况。

上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关于合资设立项目运营公司的议案

同意授权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出资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企业法人“福建源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然

人“黄存霖”先生分别按

１８％

、

７０％

、

１２％

的比例共同出资在福州市成立“福建永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商业策划、管理咨询，零售经营品牌服装、精品百货、金银珠宝及相关配套服务。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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